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地球科学学院关于加强研究生 

学风和日常管理的通知 

为规范研究生日常行为，进一步加强我院研究生学风建设，根据中国石油

大学（北京）《研究生手册》相关规定，结合地球科学学院实际，特制定本通

知。 

    一、成立地球科学学院研究生学风督查小组，对研究生课堂、考场、实验

室、办公室、宿舍等场所进行不定期督查。 

       组长：曾溅辉 王贵文 

       副组长：岳大力 

       组员：刘成林 鲜本忠 李美俊 费葳葳 王子安 常小飞 高思航 

    二、研究生学风和日常管理规定 

1、严肃考风考纪。研究生考试期间，须严格遵守考场纪律，服从主、监考

教师安排，考场内不得带入手机等通讯设备，不得出现抄袭、夹带与考试内容

有关的资料、传递纸条、交头接耳等作弊行为，依据《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大学生考试纪律》，所有违规行为将严格按照《研究生手册》对该生给予相应处

分并在全院通报，同时取消在读期间所有评优评奖资格。 

2、 规范课堂纪律。研究生课程学习期间，需按照培养计划要求按时上

课，不得无故旷课，上课期间不得迟到早退，迟到或早退分钟按旷课一节论，

迟到或早退未满分钟者，次按旷课一节论。遵守课堂秩序，上课期间不得玩手

机、等电子产品，不得做与课程学习无关的事，不得交头接耳影响老师授课，

课下需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对于无故旷课者，学院将依据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学生考勤实施细则》及《学生违纪处理办法》给予该生相应纪律处

分，对于不遵守课堂秩序、影响教师上课者，将依情节轻重对该生进行批评教

育或通报批评处分。 

      3、营造良好科研氛围。研究生进入实验室、办公室学习期间，须按照正常

上下班时间，不得迟到早退。在实验室或办公室中，不允许做与科研学习无关

的事，如打游戏、看视频、网购等。实验室、办公室中需制定日常值日制度，

保持实验室卫生，每个实验室选出实验室室长，负责日常实验室文明、学风、

卫生等相关事宜。 

      4、加强学生公寓管理。研究生在公寓内要遵守公寓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

尊重宿舍管理人员，保持宿舍干净整洁，不得私挪家具、在宿舍存放及使用违

章电器，不得在宿舍留宿外人，不得无故晚归；宿舍熄灯及凌晨零点后不得在



宿舍内大声喧哗、嬉戏打闹、玩网络游戏等，影响他人正常休息。如违反上述

规定，将根据年《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学生住宿违纪处理办法（试行）》严肃

处理。宿舍发生违纪现象，如无人承认，则视为集体违纪，宿舍全体成员一并

处理。 

    三、研究生请假管理规定 

       1、研究生新生入学必须按学校规定的日期报到并办理入学手续；已在校学

习的研究生，应在每学期开学的第一周内到学院办理注册手续；在京外企业工

作站实践的专业学位研究生由各站负责人逐一确定到站情况并上报学院注册。

如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报到或注册，需提前向辅导员说明情况，并按中国石油

大学（北京）研究生院的有关规定办理。 

       2、研究生必须自觉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按时参加各项教学活动和学

校、学院等统一规定的其它活动，不得迟到、早退。如因故不能参加时，必须

事先请假。研究生探望亲友、处理家务、购买车票困难等都不能成为请假的理

由，直系亲属病重必须由本人护理，必须交验医生诊断和单位证明。 

       3、研究生由导师派往学校以外的地方出差，行前及返回后需要向辅导员报

备，学院和辅导员存档，以掌握学生动向。 

       4、研究生因个人事务请假，必须向辅导员提交假条(注明具体缘由、时

间)，且由导师签字同意，时间不得超过三天；三天以上一周以内的需由院党委

副书记批准。 

       5、专业学位研究生在站实践期间，应遵守研究生工作站单位的作息时间和

假期安排，不得私自离站，因故不能参加工作学习和其它活动者，必须办理请

假手续。 

     四、研究生请假审批程序 

       1、研究生因病请假必须有就诊时医院诊断证明。在校期间须凭校医院诊断

证明；外出期间须凭县级以上医院诊断证明，并交验医药费收据。病假三天以

内须经辅导员同意，四天到七天须经学院党委副书记批准，一周以上(不含一周)

须经研究生院审批。如突然发现急重病等特殊情况，不能事先请假或不能亲自

办理手续时，应持有关证明补假。 

       2、研究生一般不能请事假，如确需请事假，必须事先提出书面申请并亲自

办理请假手续。研究生在课程学习期间，如有特殊情况需要请假，请假程序同

病假请假办理程序；研究生进入论文写作阶段，学院采用导师及辅导员共同负

责制，由研究生导师及辅导员负责对研究生考勤进行管理，研究生需离开学校



进行实习等情况需在辅导员处登记去向、在外停留时间、地点、联系方式等。 

      3、在企业工作站实践的专业学位研究生，请假一周（含）以内且不离开工

作站的，须经工作站现场导师同意，由研究生工作站负责人批准，加盖研究生

工作站主管部门公章（学校有派驻工作站辅导员的，还需工作站辅导员签字同

意）；请假超过一周或请假离开工作站的，除需履行上述手续外，还需经学校导

师同意，由学院主管领导批准，并报研究生院备案。 

      4、研究生请假期满，应按时销假。如需续假，应按时办理续假手续。研究

生必须严格执行请假规定。凡未经请假、续假、或请假、续假未被批准而擅自

行动者，均以旷课论，对旷课的研究生，将依据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纪律处分。 

学院将严格执行研究生考勤管理办法，每学期期末时公布研究生本学期考

勤情况。 

附则 

（1）本办法未尽事宜，按照《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研究生手册》相关规

定执行。 

（2）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执行。 

（3）本办法由地球科学学院负责解释。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地球科学学院 

2019 年 9 月 1 日 

 


